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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： 

- 跨境販毒罪 

- 量刑 

 

 

摘 要 

 

 

1. 在考慮保護法益及公眾期望的要求時需知道，行為人所實

施的販毒罪屬跨境犯罪，近年相類似的以人體運毒方式攜帶毒品入境

的行為在本澳越來越活躍，有關犯罪行為對本澳社會的公共健康以及

安寧均帶來極大之負面影響，由此更加突顯預防此類犯罪的迫切性。 

 

2. 行為人將含海洛因成份，淨重為 522.347 克的毒品藏於體內

並帶入澳門，目的是將之交給身份不明之人，藉此賺取或企圖賺取金

錢報酬。經分析有關情節，根據第 5/91/M 號法令第 8 條第 1 款所規

定，判處行為人十年實際徒刑以及三萬圓罰金，徒刑為刑幅的二份之

一，量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求，不存在過重的情況。 

 

3. 行為人將巨大份量毒品藏於體內並帶入澳門的行為屬於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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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書製作人 

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譚曉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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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議庭裁判書 
 

 

編號：第 207/2010 號 (刑事上訴案) 

上訴人：A 

日期：2010 年 6 月 3 日 

 

 

 

一、 案情敘述 

 

上訴人 A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 CR4-09-0134-PCC 號卷宗內被

裁定觸犯一項第 5/91/M 號法令第 8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販毒

罪，被判處十年徒刑，並科澳門幣 30,000 圓(澳門幣三萬圓)罰金，倘

不繳交或不以社會工作代替，則需另服 3 個月徒刑。 

* 

上訴人不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，並提出了以下的上訴理由（結

論部分）： 

1. 上訴人 A 被判處以直接正犯及符合犯罪競合的情況下觸犯

一項第 5/91/M 號法令第 8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『販毒

罪』，判處 10 年實際徒刑；並科處澳門幣 30,000 圓罰金，

倘不繳交或不以社會工作代替，則另需服 3 個月徒刑。 

2. 考慮到上訴人之各種犯罪情節，如不法程度、故意程度、

犯罪預防及犯罪後之態度等方面，其並不應被處十年之徒

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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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尤其是上訴人在犯罪後，坦白承認其大部份被歸責之事

實，從此可表現出其悔悟之態度；以及上訴人因為家庭經

濟困難才被利用作為販毒的工具，在刑罰之確定時，絕對

須要考慮。 

4. 因此，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無充份考慮上訴人的現

況，而在確定刑罰份量方面偏重，違反了澳門刑法典第 40

條及 65 條的規定。 

最後，上訴人作出下列請求： 

1. 如上所述，請求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根據法律，改判嫌犯觸

犯一項第 5/91/M號法令第 8條第 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販毒

罪，判處不高於 8 年 6 個月實際徒刑；並科處不高於澳門

幣 10,000 圓罰金，倘不繳交或不以社會工作代替，則另需

服 1 個月徒刑。 

2. 如中級法院法官閣下不認同有關觀點，亦請求中級法院法

官閣下根據法律，適用新法（即第 17/2009 號法律），改判

上訴人觸犯的一項第 17/2009號法律第 8條第 1款所規定及

處罰的不法販賣麻醉藥品及精神藥物罪，判處嫌犯一個較

為有利的刑罰。 

3. 承上所述，謹請法官閣下判上訴得直。 

* 

檢察院對上訴作出了答覆，並提出下列理據（結論部分）： 

1. 檢察院認為初犯及承認大部分事實等有利情節已在判刑時

被考慮。 

2. 經濟困難不能合理阻卻犯罪故意和不法性。 

3. 上訴人在庭審時雖承認大部分事實，未能明顯顯示悔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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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上訴人所帶的毒品數量大，且故意程度高。 

5. 預防犯罪的考慮應考慮一般預防。 

6. 法官在量刑時已考慮了上訴人的具體情況，符合《刑法典》

第 65 條之規定，是合適和公平的。 

7. 不存在違反《刑法典》第 40 條之情況。 

綜上所述，上訴人提出的請求因理據不足，應予駁回。 

* 

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

法律意見，經分析案件的具體情況，不反對接受上訴人提出的減刑要

求，因此，認為應裁判上訴人提出的上訴理由成立，並改判上訴人不

高於 9 年的較輕刑罰。 

* 

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，組成合議庭，對上訴進行審理，

各助審法官檢閱了卷宗。 

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4 條規定舉行了聽證，並作出了評

議及表決。 

* 

 

二、事實方面 

 

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了以下的事實： 

1. 2008 年 10 月 31 日 10 時 07 分，上訴人 A 乘坐“亞洲航空”

編號 AK50 號班機從馬來西亞吉隆坡抵達澳門國際機場。 

2. 10 時 30 分，司警人員在上述機場行李提取區將上訴人 A

截停檢查。 

207/2010  p.5/11 



3. 由於懷疑上訴人 A 體內藏有毒品，司警人員遂將其帶往仁

伯爵綜合醫院急診室作進一步檢查。 

4. 經對上訴人 A 進行腹腔 X 光鏡檢查後，發現上訴人 A 體內

藏有大量鵝卵形物體。 

5. 2008 年 10 月 31 日 13 時 35 分至 11 月 1 日 15 時，上訴人 A

在上述醫院內排出共 53 粒用黃色膠紙包裹之鵝卵形物體。 

6. 經化驗證實，上述鵝卵形物體含有第 5/91/M 號法令附表一

A 中所列之海洛因成份，共淨重 522.347 克。 

7. 上訴人 A 將上述毒品藏於體內帶入澳門，目的是將之交給

在澳門等候收取毒品之身份不明之人。 

8. 2008 年 10 月 31 日，司警人員在上訴人 A 身上搜獲兩部手

提電話、三張電話 SIM 咭、一張電子機票及美元現金 2000

圓。 

9. 上述其中一部手提電話(NOKIA N79)、電話咭、電子機票

及美元現金1,500圓是身份不明之人交給上訴人A用於上述

運毒活動的聯絡工具、機票和費用。 

10. 上訴人 A 是在自由、自願和有意識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

行為的。 

11. 其明知上述毒品之性質和特徵。 

12. 其上述行為未得到任何法律許可。 

13. 其明知法律禁止和處罰上述行為。 

此外，還查明： 

14. 根據有關刑事紀錄，上訴人 A 為初犯。 

* 

未審理查明之事實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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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被扣押之兩部手提電話和所有款項均是作案工具或犯罪所

得。 

2. 其他和已證事實相反之事實。 

* 

 

三、法律方面 

 

上訴人提出了原審法院量刑過重，因為沒有充份考慮上訴人的

現況，原審法院違反了《刑法典》第 40 條及第 65 條的規定的問題。 

* 

上訴人被控觸犯了一項第 5/91/M 號法令第 8 條第 1 款所規定

及處罰的販毒罪，可被判處八年至十二年徒刑及科澳門幣五千圓至七

十萬圓罰金之刑罰。 

* 

《刑法典》第 40 條規定，科處刑罰旨在保護法益及使行為人重

新納入社會。在任何情況下，刑罰均不得超逾罪過的程度。即是在法

定刑幅內，須以行為人之罪過確定具體量刑的上限，而下限則須考慮

保護法益及公眾期望的要求。 

量刑須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65 條之規定。具體刑罰之確定須按照

行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，同時，亦須考慮不法程度、實

行之方式、後果之嚴重性、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度、故意之嚴

重程度、所表露之情感、犯罪的目的或動機、行為人之個人狀況及經

濟狀況、事發前後之行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。 

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：前者是指通過適用

刑罰達到恢復和加强公眾的法律意識，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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律規範的效力、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，並保護因犯罪行為

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利益的積極作用，同時遏止其他人犯

罪；後者則指對犯罪行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，且旨在通過對犯罪

行為人科處刑罰，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行，使其吸收教訓，銘記其犯

罪行為為其個人所帶來的嚴重後果，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，重新

納入社會的目的。 

* 

根據原審判決中的已證事實，上訴人從境外將 53 粒鵝卵形，含

海洛因成份，共淨重 522.347 克的毒品透過藏於體內的方式帶入澳

門，目的是將之交予他人。 

對上訴人有利的情節為在犯罪時上訴人承認大部分控罪，另

外，上訴人為初犯，沒有其他刑事紀錄。 

然而，另一方面，在量刑時法院亦須考慮上訴人運載及持有，

含海洛因成份，淨重為 522.347 克的毒品，並將之全部交給有關人士。

其行為的不法性和嚴重性高，且所帶毒品數量大。 

雖然對上述毒品未作定量分析，但參考終審法院 2005 年 12 月

15 日第 33/2005 號上訴案判決所定的海洛因的個人吸食三日份量（0.3

克），可顯而易見地作出上訴人所持有及提供予他人的海洛因份量已

超過少量的結論。 

另外，在考慮保護法益及公眾期望的要求時需知道，上訴人所

實施的販毒罪屬跨境犯罪，近年相類似的以人體運毒方式攜帶毒品入

境的行為在本澳越來越活躍，有關犯罪行為對本澳社會的公共健康以

及安寧均帶來極大之負面影響，由此更加突顯預防此類犯罪的迫切

性。 

上訴人觸犯販毒罪，可被判處最低八年、最高十二年徒刑及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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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幣五千圓至七十萬圓罰金之刑罰，徒刑刑幅達四年。 

經分析有關事實及上述所有對上訴人有利及不利的情節，尤其

是上訴人將巨大份量毒品藏於體內並帶入澳門的事實，本案中，原審

法院判處上訴人十年實際徒刑及澳門幣 30,000 圓罰金，為刑幅的二份

之一，量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求，不存在過重的情況。 

* 

另外，須考慮本案是否適用第 17/2009 號法律。 

第 17/2009 號法律，即《禁止不法生產、販賣和吸食麻醉品及

精神藥物》從 2009 年 9 月 10 日開始生效，訂定澳門特別行政區預防

及遏止不法生產、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精神藥物的措施。 

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2 條第 4 款規定，“如作出可處罰之事實當時

所生效之刑法規定與之後之法律所規定者不同，必須適用具體顯示對

行為人較有利之制度，但判刑已確定者，不在此限”。 

雖然本案事實發生於新法律生效日期前，但按照《刑法典》第

2 條第 4 款規定，須查明在具體上對上訴人較有利的刑法制度。 

在第 17/2009 號法律制度中，上訴人觸犯的不法販賣麻醉品及

精神藥物罪，可被判處最低三年、最高十五年徒刑之刑罰，刑幅達十

二年。 

參考終審法院 2009 年 9 月 23 日第 26/2009 及 28/2009 號上訴案

的判決：“因此，關於販毒罪的基本罪狀，即不是舊法中的少量販毒

或新法中的較輕販毒，有關刑幅從 8 至 12 年徒刑及罰金改為 3 至 15

年徒刑。立法者通過擴大徒刑的上下限，讓法院在量刑時更具彈性，

目的是減輕像在舊法生效時那樣，對那些嚴重性不是輕微但也沒有達

到相當程度的販毒個案的刑事處罰的嚴厲性，同時對那些嚴重程度較

顯著的販毒個案作出更嚴厲的處罰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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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上訴人持有的毒品份量（含海洛因成份，淨重為 522.347

克的毒品），按照第 17/2009 號法律附表中每日用量(0.25 克)參考表所

規定計算，即使未對上述毒品作定量分析，亦可顯而易見地得知上訴

人所持有的毒品份量已超過少量的份量。 

上訴人將巨大份量毒品藏於體內並帶入澳門的行為屬於嚴重程

度較顯著的販毒個案。故此，原審法院在量刑比較時按照第 17/2009

號法律第 8 條第 1 款規定，判處上訴人十二年實際徒刑，雖然量刑達

刑幅的四份之三，但仍然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求，不存在過

重的情況。 

* 

經具體比較，由於舊法對上訴人判處較輕，對上訴人較為有利，

應判處上訴人十年徒刑及罰金澳門幣 30,000 圓，倘不繳交或不以社會

工作代替，則需另服 3 個月徒刑。 

因此，上訴人上訴理由不成立，原審法院判決應予維持。 

* 

 

四、決定 

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理由不成立。 

 

判處上訴人繳付 3 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，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。 

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 1,000 圓，先由終審法院院

長辦公室墊支。 

著令通知，並交予上訴人本裁判書副本。 

-*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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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年 6 月 3 日 

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譚曉華 (裁判書製作人) 

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賴健雄 (第一助審法官) 

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蔡武彬 (第二助審法官) 

(附表決聲明：本人不同意本合議庭

的多數意見，維持本人參與的本院

第 264/2010 號上訴案的司法見解，

沒有對毒品作定量分析以查出毒品

的純度及淨重陷入了事實不足以作

法律適用的瑕疵，應發回原審法院

重審。) 


